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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 
 
[Table_Summary] ⚫ 周专题：医美监管方式或更趋灵活 

医美行业发展至今，监管政策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1994

年医美政策开始出台，发布《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规定了美容医院

等医疗美容机构的基本标准 2002 年规定了医美医生必须持有执业资

格，2009 年规定对医美项目进行分级管理。（2）2010 年开始，由

于医美事故频发，国家加强医美监管，加强对非法医美的打击力度，

2011/2013/2017 年多次开展打击非法医美专项行动。2018 年，国务

院办公室要求到 2020 年实现医疗卫生监管的法治化、规范化。

（3）2021 年随着医美行业的快速发展，医美乱象引起众多消费者

的关注，强监管政策陆续出台。2021 年 8 月八部委要求严厉打击非

法开展医疗美容相关活动的行为；2021 年 11 月发布的《医疗美容

广告执法指南》中指出广告主必须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才能

发布或者委托发布医疗美容广告；今年 2 月小红书开展医美品类专

项治理行动，取消对私立医美机构的专业认证，行业进一步向规范化

发展。（4）2022 年 7 月底，深圳发改委发布《深圳市促进大健康

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鼓励发展医疗美容产业。该措施

由单一的加大对非合规产品和机构的打击和处罚，转向鼓励优质规

范化产品的发展，预计未来的监管政策将更加灵活。 

⚫ 投资建议 

（1）化妆品行业：持续关注具有较强研发能力和品牌力的头部化

妆品品牌。关注：【贝泰妮】细分敏感肌护肤领域龙头；【珀莱雅】多

元化的优质品牌商；【上海家化】多品类发展，不断创新打造新单品；

【丸美股份】主打中高端，拥有丰富营销、经销渠道；【水羊股份】运

营能力强，品类结构逐渐改善。 

（2）医美行业：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医美线下门店人流逐步恢

复，看好医美复苏。关注拥有研发壁垒的上游优质医美龙头企业及规

范经营的医美机构龙头企业。关注：【华熙生物】本土玻尿酸原料龙头；

【爱美客】童颜针重磅上市，差异化满足更高需求；【华东医药】医美

业务全线布局；【昊海生科】研发、生产及销售一体化；【四环医药】

肉毒素+双抗并驾齐驱；关注下游医美机构布局的朗姿股份等。 

⚫ 风险提示 

疫情反复的影响；行业竞争加剧风险；行业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宏

观经济波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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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美监管趋势不改，方式或更加灵活 

医美行业发展至今，监管政策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994 年医美政策开始出台，发布《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规定了美容医院等医疗

美容机构的基本标准 2002 年规定了医美医生必须持有执业资格，2009 年规定对医

美项目进行分级管理。 

 

2010 年开始，由于医美事故频发，国家加强医美监管，打击非法医美，

2011/2013/2017 年多次开展打击非法医美专项行动。2018 年，国务院办公室要求到

2020 年实现医疗卫生监管的法治化、规范化。 

 

2021 年随着医美行业的快速发展，医美乱象引起众多消费者的关注，强监管政

策陆续出台。2021 年 8 月八部委要求严厉打击非法开展医疗美容相关活动的行为；

2021 年 11 月发布的《医疗美容广告执法指南》中指出广告主必须依法取得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才能发布或者委托发布医疗美容广告；今年 2 月小红书开展医美品类

专项治理行动，取消对私立医美机构的专业认证，行业进一步向规范化发展。 

 

2022 年 7 月底，深圳发改委发布《深圳市促进大健康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措施》，鼓励发展医疗美容产业，具体内容包括（1）支持电子类医疗美容产品。积极发

展用于皮肤美容、口腔美容、中医美容的医用激光、光子、射频及超声设备，水光仪、内

窥镜等医疗器械。（2）支持生物类医疗美容产品。积极发展抗衰老药物，支持发展肉毒

素、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等医疗美容药品。（3）支持医疗美容服务行业。与之前的政策

相比，该措施由单一的加大对非合规产品和机构的打击和处罚，转向鼓励优质规范化

产品的发展。因此，我们预计未来的监管政策将更加灵活，并且对于研发壁垒较高的

产品及规范经营的优秀机构可能会给予扶持。 

 

图表 1 医美行业监管政策一览 

阶段 时间 名称 发布单位 主要内容 

医美发展初

期，行业管理

标准开始出台 

1994 年 
《医疗机构诊科目名

录》 
卫计委 

首次将“医疗美容科”正式列为医疗机构的

“一级诊疗科目”。 

1994 年 《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卫生部 

规定了美容医院、医疗美容门诊部、医疗

美容诊所和综合性医院医疗美容科等医疗

美容机构的基本标准。 

2002 年 
《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

法》 
卫计委 

规定了医疗美容机构必须取得《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医疗美容医师必须具有执

业医师资格，并且对执业机构提出明确监

督管理。 

2002 年 

《美容医疗机构、医疗

美容科（室）基本标准

（试行）》 

卫生部 
规范医疗美容机构、医疗美容科（室）基

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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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医疗美容机构基本标

准（修订意见稿）》 
卫计委 

规定了医疗美容机构的床位、面积、人员

配置、设备等方面的标准。 

2009 年 
《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

理目录》 
卫计委 

依据手术难度和复杂程度以及可能出现的

医疗意外和风险大小将美容外科分为四

级，对医疗美容项目进行分级管理。 

医美事故频

发，加强对非

法医美的打击 

2010 年 
“医疗整形美容行业监

管工作座谈会” 
卫生部 

卫生部马晓伟副部长提出完善和落实医疗

整形美容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发挥行业协

会协助政府主管部门的行业监管工作。 

2011 年 

关于征求《美容医疗机

构医疗美容科（室）基

本标准（2011 版征求

意见稿）》意见通知 

卫计委 

要求美容医院加强对医疗人员配置及医疗

信息化设置，医疗美容门诊部、诊所及医

疗美容科对床位设置、医护人员配置和学

历要求提升。 

2011 年 
《关于开展医疗美容专

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卫生部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医疗美容专项整治工

作，取缔以非专业正规的形式进入医疗美

容诊所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2012 年 
《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

美容管理工作的通知》 
卫计委 

重申对医疗机构、美容项目、从业人员、

广告宣传、信息化五个方面的管理要求。 

2013 年 
“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

动” 

卫计委等六部

门 

于 2013 年 10 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

期一年的进一步整顿医疗秩序，打击非法

行医专项行动，工作任务包括以城市生活

美容机构为重点，查处未取得《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擅自从事医疗美容诊疗活动

的单位和个人。 

2014 年 
“注射用透明质酸专项

监督检查” 
食药监局 

国家食药监局开展了注射用透明质酸专项

监督检查，全国累计检查透明质酸钠经营

企业 21415 家，使用单位 27463 家，互

联网经营企业 984 家。 

2014 年 
《医疗美容机构评价标

准》 

中国整形美容

协会 

在全国 7 省、直辖市共 17 家民营医疗美

容机构开展《医疗美容机构评价标准》评

价试点工作，并计划于 3 年内对全国民营

医疗美容机构作出评价认证。 

2015 年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细

则》 
卫生部 

美容服务机构开展医疗美容业务的，必须

依据条例及本细则，申请设置相应类别的

医疗机构。 

2017 年 

《关于开展严厉打击非

法医疗美容专项行动的

通知》 

卫健委等七部

门 

2017.5-2018.4 开展大规模严厉打击非法

医疗美容专项行动，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

披露，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涉医刑事案

件、涉药品安全案件 1219 件，抓获犯罪

嫌疑人 1899 名，捣毁制售假药黑窝点

728 个，总涉案金额近 7 亿元。 

2018 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

革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

合监管制度的指导意

见》 

国办 
到 2020 年，实现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

法治化、规范化、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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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医美乱象专项整治抽

检与查处” 
卫健委 

将医疗美容纳入国家监督抽查以及 8 部门

联合开展的医疗乱象专项整治，并对一批

违法违规医美机构进行处罚。 

2019 年 

《关于提升社会办医疗

机构管理能力和医疗质

量安全水平的通知》 

卫生部 

要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中医药主管

部门加强对其下属社会办医疗机构管理和

内涵建设，提升社会办医疗机构管理能力

和医疗质量安全水平，促进社会办医持

续、健康、规范发展。 

2020 年 

《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

美容综合监管执法工作

的通知》 

国家卫健委、

中央网信办等

八部联合 

提出强化自我管理主体责任，积极发挥行

业组织自律作用，着力加大政府监管力

度。 

2020 年 
《医疗美容病例范本

（试行）》 

中国整形美容

协会 

针对民营医疗美容机构医疗质量管理存在

的突出问题：病历书书写不完整不规范现

象进行规范调整 

2020 年 
《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备

案培训大纲》 
卫生部 

指导各地规范开展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培训

工作，进一步提高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备案

管理水平，切实保障医疗美容服务质量和

安全 

实行强监管政

策，行业逐渐

走向规范 

2021 年 

《医疗美容机构评价标

准实施细则（2021

版）》 

中国整形美容

协会 

美容服务机构开展医疗美容业务的，必须

依据条例及本细则，申请设置相应类别的

医疗机构。 

2021 年 

《关于进一步加强可用

于医疗美容的医疗器械

监管的通知》 

国家药监局综

合司 

加强对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

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不符合法定要求的

医疗器械。 

2021 年 
《打击非法医疗美容服

务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中国整形美容

协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网信办、公安部、

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国家邮政局、

国家药监局、国家中医药局决定于 2021

年 6 月-12 月联合开展打击非法医疗美容

服务专项整治工作，打击非法开展 

2021 年 

《关于规范医疗美容相

关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

的倡议》 

中国互联网金

融协会 

促进医疗美容相关金融产品和服务规范发

展严防医美金融产品乱象，例如 “诱导消

费者过度借贷”等。 

2021 年 

《关于禁止开展“小腿

神经离断瘦腿手术”的

通知》 

卫健委 
禁止“小腿神经离断瘦腿手术”应用于临

床。 

2021 年 
《医疗美容广告执法指

南》 
市场监管总局 

医疗美容广告属于医疗广告，广告主必须

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才能发布或

者委托发布医疗美容广告。 

2021 年 
“严厉打击非法制售医

美产品等犯罪活动” 
公安部 

针对制售假劣肉毒毒素、“水光针”等美容

针剂、“热玛吉”等医疗美容设备，以及销

售非法渠道入境的医美产品等犯罪开展重

点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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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中国医疗美容标准体

系建设“十四五”规划》

(草案) 

中国整形美容

协会 

对医美行业管理标准、技术标准、教育培

训标准、行业基础标准四大方面提出近

50 条标准 

2022 年 
《2022 年医疗美容机

构规范运营指南》 

中国整形美容

协会 

对医美不良事件的服务项目进行了流程上

的指导建议，并推出了“三正规医美平

台”。 

2022 年 
《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

条例》 

上海市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 

未经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

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医疗美容服务。 

2022 年 
“铲除非法医美，净化

医美培训” 

中国整形美容

协会 
打击非法医美培训 

2022 年 

《关于调整医疗器械分

类目录部分内容的公

告》 

药监局 

规定射频治疗仪、射频皮肤治疗仪；面部

埋植线、面部提拉线、面部锥体提拉线；

注射用透明质酸钠溶液均按照 III 类医疗

器械监管。 

2022 年 “铁拳行动” 市场监管总局 

重点查处医疗美容九类违法行为。 

医疗美容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与通过店

堂、微信公众号、网站等发布有关美容效

果承诺不一致的行为 

2022 年 

《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

系年度自查报告编写指

南》《禁止委托生产医

疗器械目录》《医疗器

械委托生产质量协议编

制指南》 

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 

要求提高医疗器械的生产环节的质量。强

化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的落实。并对分

类目录做出了修订，将“整形植入物”详细

拆分为整形填充材料、整形用注射填充物

以及乳房填入物三种器械。 

鼓励医美研

发，监管方式

更灵活多样 

2022 年 

《深圳市促进大健康产

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措施》 

深圳发改委 

鼓励发展医疗美容产业，支持电子类医疗

美容产品。积极发展用于皮肤美容、口腔

美容、中医美容的医用激光、光子、射频

及超声设备，水光仪、内窥镜等医疗器

械。持生物类医疗美容产品。积极发展抗

衰老药物，支持发展肉毒素、重组人表皮

生长因子等医疗美容药品。支持医疗美容

服务行业。 
 

资料来源：卫健委，药监局，市场监管总局，整形协会等，华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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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 

（1）化妆品行业：持续关注具有较强研发能力和品牌力的头部化妆品品牌。关

注：【贝泰妮】细分敏感肌护肤领域龙头；【珀莱雅】多元化的优质品牌商；【上海家

化】多品类发展，不断创新打造新单品；【丸美股份】主打中高端，拥有丰富营销、

经销渠道；【水羊股份】运营能力强，品类结构逐渐改善。 

 

（2）医美行业：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医美线下门店人流逐步恢复，看好医美

复苏。关注拥有研发壁垒的上游优质医美龙头企业及规范经营的医美机构龙头企业。

关注：【华熙生物】本土玻尿酸原料龙头；【爱美客】童颜针重磅上市，差异化满足更

高需求；【华东医药】医美业务全线布局；【昊海生科】研发、生产及销售一体化；【四

环医药】肉毒素+双抗并驾齐驱；关注下游医美机构布局的朗姿股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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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市场竞争加剧：行业内国内外玩家进入速度过快，导致价格战竞争加剧，影响行业

内公司的营收增速以及利润水平。 

行业政策的不确定性：国家自八部委联合发文后，医美行业迎最强监管，依法严惩

整治水货市场。 

宏观经济波动：疫情反复等影响总体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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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Reputation] 重要声明 
分析师声明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以勤勉的执业态度、专业审慎的研究方法，

使用合法合规的信息，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和信息均来自市场公开信息，本人对这些

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仅

供参考。本人过去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任何形式

的补偿，分析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特此声明。 

免责声明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已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由华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提供。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合规渠道，华安证券研

究所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均不做任何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表述

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本公司员工或者关联机构不承诺投资者一定获利，

不与投资者分享投资收益，也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投资者务必

注意，其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本公司员工或者关联机构无关。华安证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

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投资银行服务或其他服务。 

本报告仅向特定客户传送，未经华安证券研究所书面授权，本研究报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

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制品，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如欲引用或

转载本文内容，务必联络华安证券研究所并获得许可，并需注明出处为华安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文进行有悖

原意的引用和删改。如未经本公司授权，私自转载或者转发本报告，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私自转载或

转发者承担。本公司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Table_RankIntroduction] 投资评级说明 
以本报告发布之日起 6 个月内，证券（或行业指数）相对于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的涨跌幅作为基准， 

A 股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转让标

的）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恒生指数为基准；美国市场以纳斯达克指数或标普 500 指数为基准。定义如下： 

行业评级体系 

增持—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以上; 

中性—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以上; 

公司评级体系 

买入—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增持—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中性—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至； 

卖出—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无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无

法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